	执法岗位信息

	岗位名称
	岗位职责
	联系电话

	劳动监察科
	贯彻执行国家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政策，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，依法查处违法案件。
	0533-4110139

	农民工权益保障科
	1、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、落实、拟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有关政策和制度，专项工作方案起草和调度汇总等辅助性工作。2、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有关劳动权益保障服务工作，受理对违反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、投诉以及各类渠道拖欠农民工工资线索的登记、处理、流转。3、省监管平台人社功能模块应用及相关预警事项的提醒督促、有关指标考核评价等业务工作。
	0533-4250496

	社会保险管理科 
	1、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政策、基本养老保险、企业（职业）年金、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政策；负责区本级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核准工作 。2、拟订全区工伤保险规划、规范性文件和标准并组织实施，完善工伤预防、认定和康复的规范性文件。组织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工作。
	0533-4250509 



